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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排放”目标下海运减排法律机制的协同性及
对海洋法发展的展望

刘晓菲
(潍坊学院 政法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摘要:“净零排放”目标对国际海运减排提出了更高要求,“减硫”和“降碳”成为海运业当下正面临的挑战。 在

现行海运减排框架下,海运硫氧化物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是相互关联并相对独立的减排体系,在减排实践中二者出

现一定程度的不协调,纷争背后的实质是错综复杂的气候政治、监管成本、减排理念以及国际话语权等因素的综合

较量。 面对海运减排的新形势新要求,海洋法未来需在真实联系原则,船旗国、沿海国和港口国的管辖权平衡以及

有关海洋污染的相关定义等方面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中国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坚持海洋可持

续发展理念,持续推动海运减污降碳,以实现空气与气候的协同治理,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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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oal
 

of
 

“net
 

zero
 

emission”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aritime
 

emission
 

re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Desulfurization”
 

and
 

“decarbonization”
 

have
 

become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shipping
 

industry
 

is
 

currently
 

facing.
 

Under
 

the
 

current
 

framework
 

of
 

maritime
 

emission
 

reduction,
 

maritime
 

sulfur
 

oxide
 

emission
 

reduction
 

and
 

greenhouse
 

gas
 

e-
mission

 

reduction
 

are
 

interrelated
 

and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ystems.
 

In
 

the
 

practice
 

of
 

emission
 

reduction,
 

the
 

two
 

emission
 

reduction
 

mechanisms
 

are
 

uncoordinated
 

to
 

some
 

certain
 

extent.
 

The
 

underlying
 

essence
 

of
 

the
 

dispute
 

is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
 

of
 

some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the
 

political
 

climate,
 

regulatory
 

costs,
 

emission
 

reduction
 

concepts,
 

and
 

inter-
national

 

discourse
 

rights.
 

Facing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maritime
 

emission
 

reduction,
 

the
 

law
 

of
 

the
 

sea
 

needs
 

to
 

be
 

adjusted
 

in
 

terms
 

of
 

the
 

principle
 

of
 

genuine
 

link,
 

the
 

balance
 

of
 

jurisdiction
 

between
 

flag
 

states,
 

coastal
 

states
 

and
 

port
 

states,
 

and
 

relevant
 

definitions
 

of
 

marine
 

pollution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marine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promote
 

maritime
 

carbon
 

reduc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o
 

as
 

to
 

achieve
 

coordinated
 

air
 

and
 

climate
 

governance,
 

and
 

to
 

provide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for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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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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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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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质燃料油是石油炼化工艺的最后一道产品,
长期以来作为船舶的主要动力来源。 船舶使用重质

燃料油产生大量废气,含有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大

气污染物以及二氧化碳、黑碳、甲烷等温室气体。 随

着海运贸易的发展,船舶废气对港口大气污染、全球

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的影响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关

注。 相比陆地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海运业规制空气

污染的行动开始较晚,始于 1997 年国际海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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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简称 IMO)对《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

约》(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
lution

 

From
 

Ships
 

73 / 78,简称 MARPOL) 的修订,此
次修订的重要成果是诞生了附则 VI《防止船舶造成

空气污染规则》(Regulations
 

for
 

Prevention
 

of
 

Air
 

Pol-
lution

 

from
 

Ships,简称 MARPOL 附则 VI)。 然而,
MARPOL 附则 VI 最初仅涉及消耗臭氧物质、氮氧化

物、硫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空气污染物的

排放控制,以及指定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排放控制区

的标准和程序等,直到 2011 年 IMO 才将海运温室气

体减排纳入其规制框架,通过船舶能效设计指数

(EEDI)和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计划( SEEMP)来规制

船舶发动机所排放的温室气体①。
囿于对海运排放的大气影响物质存在科学认知

的局限性,国际社会长期忽视大气污染物减排和温

室气体减排之间的联系。[1] 无论是陆地还是海运减

排,都呈现出阶段性、碎片化、欠协调的特征。 得益

于陆地硫氧化物减排的成功经验,海运硫氧化物减

排率先推行。 2008 年 IMO 通过了 MARPOL 附则 VI
的修正案,规定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船用燃油硫

含量不得超过 0. 5%m / m,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只
有加装废气清洁系统(exhaust

 

gas
 

cleaning
 

system)的
船舶可以运载不合规燃油,且仅供船舶使用。 此举

被认为是海运减排史上最严格的“限硫”政策,业界

通常称其为“全球限硫令” ( IMO
 

Sulphur
 

2020
 

Lim-
it)②。 “全球限硫令”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

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全球航运业加速推进清洁能源

取代化石燃料( the
 

fossil
 

fuel) 并最终实现“净零排

放”目标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绿色航运发展史上重

要的标志性事件。 然而,作为这场减污降碳运动的

“急先锋”,IMO 推行的“限硫”机制尚未成熟、略显

仓促,虽然通过海运排放的硫氧化物大幅降低,但在

实施过程、政策监管框架、减排技术标准以及替代合

规措施等方面都存有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不成熟

的合规替代措施(如脱硫塔) 以及世界范围内出现

的低硫燃油质量和安全问题。[2] 在“限硫”政策推行

过程中,IMO 各项减排目标和机制之间的不协调也

愈加明显,例如精炼低硫燃油的炼化过程以及在船

舶上使用脱硫塔都增加了能源使用,进而增加了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3] “此降彼升”的结果凸显了 IMO
的规范框架缺乏从船舶全生命周期角度进行协同减

排的理念,需要将海运减排机制的协同性提高到重

要紧迫地位。
海运硫氧化物与温室气体同属于船舶使用化石

燃料的“副产品”,减污降碳是不可分割的过程。 国

际社会认识到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关系是

从 21 世纪初开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 IPCC)于 2001 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报

告的第四部分《气候变化 2001:综合报告》 (Climate
 

Change
 

2001: Synthesis
 

Report) 中首次出现了 “ co-
benefits”一词,指明温室气体减排的同时还会产生

其他效益( the
 

additional
 

benefits),后续的相关研究

将上述关联称为“协同效应”。[4] 在此之前,1994 年

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 UNFC-
CC)提及要关注温室气体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随着二氧化碳导致的海洋酸化问题日益严重,海洋

气候变化的议题也逐渐引起重视,但直到“全球限硫

令”施行,海洋领域的空气和气候协同治理仍未见成

效,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的矛盾在海运“限

硫”过程中更加凸显。 国内学术界对大气污染物与

温室气体协同减排长期认识不足,定位不准,甚至混

为一谈,对空气和气候协同治理的法律机制研究较

为薄弱。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的过程

中,作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 UN-
CLOS)逐渐显现出不足之处。 在“全球限硫令”施行

满两年之际,有必要审视海运减排机制存在的协同

性问题以及对海洋法发展的新需求,完善海运减排

法律机制,以推进海运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

体协同减排、 系统减排, 实现空气和气候的协同

治理。

　 　 一、“化石燃料撤资”运动与海运“净零

排放”发展目标
　 　 2021 年 8 月 9 日,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第一

部分 《 气候变化 2021: 物理科学基础》 ( Climate
 

Change
 

2021: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发布,提到所

有气候变化预测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人类将如何行

动,或将影响未来的气候走向。[5]过去人们忽略了全

球性的环保运动对政策制定的推动作用,减污降碳

不仅仅是一场环保倡议,更涉及社会各行业生产模

①
②

参见 IMO
 

Resolution
 

MEPC.
 

62。
参见 IMO

 

Resolution
 

MEPC.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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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转型。 化石燃料是造成空气和气候问题的根

源,在气候变化引发的一系列极端天气和生态灾难

面前,使用化石燃料导致的环境危机推动了能源替

代的全球性运动,聚焦到海运污染物减排领域的环

保运动则是“化石燃料撤资” 运动( the
 

Fossil
 

Fuel
 

Divestment
 

Campaign)。[6]这场意在推动能源转型升

级的全球性运动,一定程度上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

经济体之间关于未来能源竞争场域的博弈。
“化石燃料撤资” 运动最终将减排的价值追求

由下而上传导至国家规范层面,推动了国家政策上

的变革。 《巴黎协定》获得通过两周年之际,2017 年

12 月 12 日“一个星球”峰会(One
 

Planet
 

Summit)在

巴黎启动,各国元首及各行业的参与者会聚于此,共
商地球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此次峰会上,多家国际

性金融机构宣布对化石燃料产业撤资。[7] 爱尔兰则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停止化石燃料公共投资的国家,
其议会下议院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通过了《化石燃

料撤资法案》,通过立法要求爱尔兰战略投资基金在

5 年内停止对非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得到环保活动

者们的支持。[8] 海洋作为气候的“调节者”、粮食和

能源资源的“提供者”,海洋气候变化的议题日益引

发关注。 2022 年 2 月 9 日至 11 日,“一个海洋”峰

会在法国布鲁斯特举行,聚焦全球海洋保护和治理

问题。 王岐山副主席在“一个海洋”峰会高级别会

议上发表视频致辞,强调了“落实好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发展绿色低碳海运业”的重

要性。[9]

“化石燃料撤资” 运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航运

脱碳进程。 尤其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一种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净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
逐渐成为海运节能减排的目标性、指导性理念,并出

现了“碳达峰” “碳中和”等概念。 2019 年 9 月举行

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确定了到 2050 年实现“净零

排放”的目标。 2021 年 2 月 8 日,联合国秘书长安

东尼奥·古特雷斯指出,占世界经济 70%和全球二

氧化碳排放量 65%的国家现已承诺实现“净零排

放”,联合国 2021 年中心目标是全球“净零排放”联

盟成倍增长,所有国家都需要提出更加雄心勃勃的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以实现 2030 年的净零路径。[10]

IMO 作为联合国体系内唯一主导航运的国际组织,
为引导海运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持续关注海洋环境

保护,近些年更是将对大气污染的预防应对作为重

点工作推进。[11] IMO 根据 1997 年 《京都议定书》
(Kyoto

 

Protocol)的授权,不断推行海运减排战略,要

求尽快将海运排放降至最低。 国际航运协会制定了

一项计划,旨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其中包括

一份清单,列出了 260 多个能够克服关键技术难题、
应对系统性挑战并加速脱碳转型的项目。[12] 以“净

零排放”目标为指引,海运领域将来会有更多的法律

法规建设,诸如减排技术标准、清洁能源安全规范

等,不断引导海事公约减排规则的制定向更突出环

保价值方向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启动并加速实施零排放航

运,除欧盟之外,新加坡作为全球燃油加注的枢纽

港,在航运转型中也切实感受到危机,并积极部署变

革。 2022 年 3 月 9 日,新加坡交通部长易华仁公布

了 2050 年新加坡海事脱碳蓝图,同年 4 月 4 日召开

的第 16 届新加坡海事周( Singapore
 

Maritime
 

Week)
将主题定为“转型促增长”,围绕着可持续发展和航

运脱碳转型对未来航运进行了规划。[13] 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自“十一五”规划设立

污染物减排约束性指标以来,二氧化硫始终位列第

一,到“十三五”规划期间二氧化硫减排已取得重大

进展,同时在协同控制传统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方面

也取得重要成果。 “十四五”规划期间,二氧化硫退

出污染物减排约束性指标,表明中国大气污染防治

进入了一个新高度,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生态环境

保护法治建设的重点领域。 2021 年 10 月 24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发布,为碳达峰、
碳中和这项重大工作进行了系统谋划、总体部署。
同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2030 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提出了要确保如期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

目标。 “3060 双碳”目标对未来碳减排与污染物高

强度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

和海运协同减排任务更加紧迫,中国港口和船舶空

气气候协同治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尽管航运脱碳是大势所趋,全球航运监管也逐

步加强,但全球航运碳排放量仍在继续增加。 Simp-
son

 

Spence
 

Young 分析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021 年全球航运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达 8. 33 亿吨,
同比增长 4. 9%,总排放量高于 2019 年的 8 亿吨,占
世界总排放量的 3%。[14]由此可见,航运脱碳的进程

并不顺利。 面对严峻的减排形势,必须反思既有的

减排规范框架和减排机制的缺陷,将大气污染治理

和应对气候变化分别视为孤立的行动已经无法满足

全球减排的需求。 在海运业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背景下,“减污”和“降碳”两种减排目标体系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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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顶层设计和理论架构上进行调整,以实现空气

和气候的协同治理。

二、海运减排法律机制的协同性问题

受制于对海洋气候变化机理认知的局限性,以
及减污降碳技术推进的现实困难,在现行海运减排

框架下,大气污染物减排机制和温室气体减排机制

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 随着航运脱碳进程的持续推

进,海运减排机制的协同性问题将愈加明显,对全球

气候治理造成不确定性影响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要

实现空气和气候的协同治理,必须将“减污”和“降

碳”视为不可分割的部分,从全生命周期减排的角度

去调和减排机制之间的矛盾。 对海运减排机制的协

同性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现行海洋法的

不足之处。 海运减排法律机制的协同性问题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律属性的协同性问题

海运排放的空气影响物质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对

其规制方式和适用法律的不同。 海运硫氧化物属于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主要造成港口和繁忙航线途经

海域的环境污染,而温室气体属于全球性大气影响

物质,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长期性的。 学

术界对于温室气体的法律属性一直意见不一,即对

温室气体是否属于“大气污染物”存有争议。 判断

温室气体法律属性的意义在于以何种模式或路径去

设计法律规制体系。 中国对温室气体的法律性质尚

未有定论,很多国家诸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国已经在法律上把二氧化碳确立为大气污染物来进

行规制。[15]有观点认为二氧化碳能够达到“污染”后

果需要满足一定的浓度阈值。[16] 还有观点认为温室

气体可导致海洋酸化风险,在此种意义上温室气体

可以被视为一种大气污染物。[17] 争议的存在表明对

温室气体属性的界定还受制于科学认识的局限,存
在“科学不确定性”。 温室气体和硫氧化物同属于

化石燃料燃烧的“副产品”,无论二者法律属性是否

相同,都不能改变其存在的相关性。
 

国际环保规则往往产生于对具体环境问题的规

制,因此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 在海运减排领域,不
同空气影响物质的危害后果和减排技术发展不同,
更是导致了减排规范框架碎片化倾向。 海运硫氧化

物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一直采用分立的减排体系,
忽视了二者产生的危害后果的关联性,即对气候变

化和海洋酸化的共同影响。 温室气体会导致“海洋

酸化”的后果是不争的事实。 船舶排放的硫氧化物

会导致“酸雨”,作为“限硫”合规替代措施的废气清

洗系统(如脱硫塔)不但增加黑碳的排放,其运作原

理也是将大气中的“硫” 通过催化还原之后排放到

海水中,由空气污染变为水污染,加剧了海洋酸化的

趋势。 以上空气影响物质的互动机理使我们需要在

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重新审视自然界中温室气体与整

个生物圈之间的交互作用。
作为海运减排的纲领性文件,MARPOL 附则 VI

以及一系列决议、通函构成了较为详细的海运硫氧

化物减排规范框架,而对船舶排放的温室气体减排

仅有“船舶能耗指数”的规定。 上述规定在中国的

落地政策是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收集 5
 

000 总

吨及以上的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的船舶油耗及相关

数据。 除了船旗变更或公司变更情形以外,自 2020
年起每年 4 月 1 日前船舶应向船旗国主管机关或其

认可组织报告上一年度排放数据,每年 6 月 1 日前

应持有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组织签发的船舶燃油消耗

符合声明①。 在海事监管实践中上述规定的落实尚

属于初步推进阶段,实质监管成效还不显著。
大气影响物质在影响范围上的不同也使得硫氧

化物、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

体在规制方式上有所区别,大气污染物主要造成区

域性污染,可以采用划定排放控制区等方式以减轻

局部污染,而温室气体的全球性影响特征导致采用

经济工具和降碳技术更为可行。 面对温室气体减排

的困局,国际上也开始借鉴排放控制区的理念,采用

“绿色走廊” 的方式来推进局部降碳。 目前全球有

两条“绿色走廊”:上海至洛杉矶跨太平洋绿色走

廊、澳大利亚至东亚铁矿石绿色走廊。[18] 作为同源

性、同根性的大气影响物质,无论硫氧化物和温室气

体的法律属性是否相同,造成的危害后果都具有实

质的关联性,因此重点航线的减排为协同减排提供

了新思路。 过去由于存在科学认知的局限性,国际

社会长期将其作为完全孤立的两种空气排放物质,
未能在法律属性的范畴内进行关联机制的调和,导
致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的推进在理念和机制上步履维

艰,而协同减排理念则在法律属性难以达成定论的

局面下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新的路径。
(二)减排原则的协同性问题

海运硫氧化物减排与温室气体减排的争议之处

还在于减排基本原则的不同。 UNFCCC 确立了温室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船舶能耗数据收集管理办法〉的通知》(海危防〔2018〕4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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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减排采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而 IMO 在

海运硫氧化物减排领域实际上推行的却是“平等减

排”原则。 明确二者的区别有利于审视中国在国际

海运减排体系中所处的立场,维护中国的经济和环

保利益。
MARPOL 并没有明确提出“平等减排” 原则的

用语,“平等减排”原则是“非歧视、无更优惠待遇”
在减排领域的具体体现。 “非歧视、无更优惠待遇”
是 IMO 公约框架下推行的以船舶为规制对象的一

项重要原则,主要是指国际海事公约的规定对缔约

国内所有船舶均适用,不给予更优惠待遇。[19] 以

MARPOL 条款内容为例,在其主体文本中提到各缔

约国要保证实施其承担的公约义务,表明公约义务

是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缔约国;对于非本公约缔

约国的船舶,必要时缔约国可施用本公约的要求,以
保证对这些船舶不给予更为优惠的待遇。 无论是对

缔约国无差别的适用,还是构建以“船舶”为核心的

规制框架,都实际上推行“平等减排”原则。
基于 UNFCCC 的授权,IMO 对国际海运业的气

候变化问题进行治理。 2008 年 4 月,IMO 的海洋环

境保护委员会(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
mittee,简称 MEPC)第 57 次会议开始涉及国际海运

温室气体减排的法律框架问题,强调减排机制应“平

等适用于所有船旗国”,实质就是在海运温室气体减

排中推行无差别适用公约框架下船舶的“平等减

排”原则①。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主张违背

了 UNFCCC 及《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

别责任”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航运发展设置了不符

合公平原则的条件,明确表示反对。[20] IMO 力图将

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纳入 MARPOL 及其附则 VI 的规

则体系内,于 2011 年 7 月 MEPC 第 62 届会议强行

通过 MARPOL 附则 VI 的修正案,诞生了全球第一

个行业领域的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规则———船舶能效

规则,此项规定从诞生之初就具有争议②。
“平等减排”原则与“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之争

体现了海运减排对国际海洋法提出的新要求。 海运

减排目标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

于政策所针对的“对象”有偏差。 构建以“船舶”为

规范对象的监管框架是国际海事公约的特点,这就

区别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机制。 海运业具有流动特

性,IMO 所制定的技术性规则针对的是“船舶” 本

身,跟温室气体减排所针对的国家减排主体不同。

因此将海运温室气体减排纳入 MARPOL 及其附则

VI 的规范体系内,容易被误导入“平等减排”原则的

逻辑陷阱,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海运温室气体减排

中处于不利地位。 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混淆温

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法律属性,以达到利用 IMO
公约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海运减排施加不公平待遇

目的的做法。
(三)减排机制的协同性问题

陆源空气污染物的治理已取得明显的成果,与
之相比,船源大气污染物的治理一直推进缓慢,对海

运硫氧化物的排放控制始于 1997 年 MARPOL 附则

VI 的通过, 对船用燃油硫含量的规制从最初的

3. 5%m / m 降到 1. 5% m / m,直到 2020 年 1 月 1 日

“全球限硫令”正式施行,这一限值降低到在非排放

控制区为 0. 5%m / m。 欧盟内一些国家和环保组织

认为 IMO 在控制船源污染方面步履缓慢,不断对其

施加压力。 MARPOL 及其附则 VI 规定的默示批准

程序和选择性接受原则,导致实施的状况颇为复杂。
不仅如此,在 IMO 法规框架体系内存在多个减排目

标,如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等之

间缺乏协调,进一步阻碍了航运减排的相对经济性

和协同性。
按照 IMO 未来推进计划,海运氮氧化物和温室

气体减排将是下一步减排的重点工作。 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和温室气体是船舶使用化石燃料作为推进

动力所排放的“废气”中占比最高的物质,目前来看

三种减排机制之间存在矛盾之处,直接原因是对空

气污染物相互作用的机理认识以及减排技术的发展

存在局限性。 对氮氧化物的规制针对的是柴油机,
硫氧化物限排规定是针对船用燃油,而二氧化碳减

排是针对所有消耗能源的动力设备,市场机制和排

放交易则是针对温室气体。[21]以“全球限硫令”的实

施为例,脱硫塔不仅不能过滤掉氮氧化物和温室气

体,而且其所产生的洗涤水和废渣还有害环境。 燃

烧低硫燃油也会以增加温室气体为代价,反过来又

会增加合规燃料的生命周期排放量。 未来“脱氮

塔”“脱碳塔”的出现,会使过早安装脱硫塔的船舶

存在重复建设问题。 另外,“全球限硫令”实施中的

问题也表明“限硫”机制本身也有不完善之处,例如

合规燃油屡次被曝出有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2022
年 2 月至 3 月之间有近 200 艘船舶在全球燃油加注

①
②

参见 IMO
 

Resolution
 

MEPC.
 

57。
参见 IMO

 

Resolution
 

MEPC.
 

62。



108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33 卷

枢纽港———新加坡加注了被污染的燃油,遭遇燃油

系统故障甚至发生全船失电事故。[22] 作为海运减排

的“先行”机制,海运硫氧化物减排机制尚不完善,
存在一定程度的短视和急功近利,将进一步影响更

具难度的航运脱碳进程。
海运减排法律机制缺乏协同性还表现在监管主

体没有形成联合监管局面。 降碳减排是一个系统工

程,涉及多部门联合执法,相关的监管主体较多。 以

中国为例,废气清洗系统等技术性标准的主管部门

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燃油质量的主管部门是市场监

管部门,海事部门则主要履行港口国监督检查职责,
审核相关文书是否有效,对燃油进行抽检,判断是否

存在危及船舶安全及污染海洋环境的隐患。 在

2018 年 3 月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之后,原环境保护

部的所有职能连同原属于国家发改委的应对气候变

化和减排的职责统一划归至生态环境部,分别设立

大气环境司和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具体工作。 此次

调整对于推进协同减排来说是一次重大进步,有利

于实现大气常规污染物减排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

协同效益。[23]

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立法欠缺的情况下,推进

协同监管和联合执法的同时,还要加强船用燃油监

管和温室气体排放监督执法法律法规方面的衔

接。[24]协同减排理念首次出现在法律规定中是在

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其总则第 2 条第 2 款明

确规定了“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

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
但未包含规制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条款,2018 年修

正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延续了上述情况。 2018 年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63 条第 1 款、第 64 条和第 106
条是船舶燃油硫含量监督的基本条款和执法依据,
分别规定了远洋船舶靠港后使用燃油的标准、进入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的要求以及违反相关规定的

罚则。 海运“限硫”的具体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事局于 2019 年年底颁布的《2020 年全球船用燃

油限硫令实施方案》,被视为中国版的“限硫令”。
以上规定是中国海运“限硫”的基本法律框架,中国

在持续推进“限硫”的过程中,还迎来了一个重大的

立法进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简称《海上交通安全法》)于 2021 年进行的修订。
作为海运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海上交通安全法》第

九章法律责任部分规定了诸多违法情形,修订后的

《海上交通安全法》 较之过去提高了处罚标准。 但

违反“限硫” 规定的行为是否属于《海上交通安全

法》 第 103 条第(十三) 项“其他违反海上航行、停
泊、作业规则的行为”则具有争议,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规范之间的不协调。 未来关于减污降碳的法律法

规会日益增多,减排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也是关

系到减排成效的重要因素,还需要对此保持关注。
　 　 三、海运“减硫”与“脱碳”法律机制缺乏

协同性的原因
　 　 要实现海运“净零排放”目标,需要全球航运业

发展清洁燃料技术、开发新能源,降低船源污染物排

放,加速推进航运脱碳进程。 海运全生命周期的降

碳减排要求使得“减硫”与“降碳”成为同源问题的

两个方面,在减排实践中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体

现了错综复杂的国际气候政治博弈、减排监管成本、
减排理念以及技术规则国际话语权等因素的综合

较量。
(一)能源转型期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博弈

化石燃料属于不可再生能源,能源的缺乏会影

响国防和社会生活的安全。 寻找可替代的清洁能源

是能源转型升级的大势所趋,而以清洁能源逐步取

代化石燃料必然会涉及一系列技术和产业变革,掌
握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的国家可以制定更有利于本

国航运发展的政策。 实现海运“减硫” “脱碳”不仅

是海运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博弈。 应对气候变化的过

程实际上是新能源和新技术的转型升级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以极端的绿色环保政策为武器,
利用其技术优势提高减排标准,构筑“技术壁垒”
“政策壁垒”,排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 以推行

航运减碳态度最为激进的欧盟为例,欧盟各国极度

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益

的冲突与协调。 为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欧盟

极力推动新能源的使用和制定绿色航运规范,并向

IMO 施压要求加快航运脱碳进程。
IMO 在海运污染物减排领域推行“平等减排”

原则,与 UNFCCC 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存在冲突,其背后的实质是两大阵营的发展权和排

放权之争。 由于海运行业跨地域、跨海区、跨法域的

特殊性,各国在国际航运链条上的位置不同,海运减

排政策对其国内产业影响的程度不同,导致各国对

海运“减硫”和“脱碳”政策的认可和执行程度亦不

同。 率先实施严格减排政策的国家会面临更高的监

管成本,并对国内产业造成一定影响。 以新西兰为

例,新西兰政府认为在其海域航行的船舶排放的硫



第 2 期 刘晓菲:“净零排放”目标下海运减排法律机制的协同性及对海洋法发展的展望 109　　

氧化物不足以危害港口环境,因此并不需要执行“全

球限硫令”。[25]跟新西兰立场相似的国家还有印度、
埃及等国。 在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美国历届政

府对降碳减排的态度摇摆不定,特朗普政府时期,美
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而 2021 年 1 月美国总统拜

登在就职之日签署行政令,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力图争夺气候变化外交主导权。[26] 美国政府在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的“摇摆” 态度也体现了航运脱碳所

面临的复杂政治因素和困难局面。
(二)海运污染物减排的负外部性及“囚徒困境”
根据环境保护的负外部性理论,空气和气候也

可归属于公共资源。[27] 在海运减排视域下,一个国

家在经济发展中排放了过多的污染物导致生态环境

破坏,这部分损失却被其他国家共同分摊。 对于严

格的航运“减硫”和“脱碳”政策,受制于各国利益需

求和政治意愿的差异,不同国家对国际公约义务的

履行程度不同。 一个国家的政府同意减少排放污染

物,就是向全球提供了环境保护的利益,同时却给本

国增加了减排监管成本,在利益权衡之间就出现了

“囚徒困境”。 在前述新西兰的例子中,新西兰政府

认为其他航运国家已经实施了 MARPOL 附则 VI 的

规定,而在本国注册登记的商船数量较少,没有必要

实施这一严苛规定。 “囚徒困境” 的存在导致统一

的规则难以制定。 以“全球限硫令”的实施为例,关
于脱硫塔的使用、洗涤水的性质等问题至今未达成

一致意见,国际上尚未制定关于洗涤水排放的相关

规范。 要摆脱这种困境,则需要各国政府达成协议

以实行统一的区域内污染物减排计划和目标。
上述对硫氧化物这种区域性污染物治理存在

“囚徒困境”的分析,对于其他大气污染物以及温室

气体这种全球性空气影响物质同样适用。 温室气体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买单”,因此更是“囚徒

困境”的“重灾区”。 对温室气体进行减排在一定时

期内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速

度,目前“零碳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国际社

会暂时还不能脱离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甚至会

因地缘政治形势变化而被迫放缓脱碳进程。 例如,
2022 年 3 月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之后,推行

“化石燃料撤资” 运动和航运脱碳态度最为激进的

欧盟主要成员国德国、意大利等多国在面临能源供

应危机时,宣布重新启动已退役的燃煤电厂,或推迟

此类电厂的退役计划,甚至建立煤炭战略储备。[28]

海运减排的负外部性使得减污降碳政策更容易受到

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暂时性倒退。

(三)海运减排机制设计缺乏整体性、系统性

思维

由于过去对气候变化的机理存在科学认知的局

限性,国际社会对减排机制的协同性认识不够,没有

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去规划“减硫” “脱碳”,导致海

运硫氧化物和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的设计缺乏整体

性、系统性思维。 海运“减硫” 本身是技术问题,直
接影响的是船用燃油供应行业;海运“脱碳”更多涉

及市场、成本和效益,以及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 到

目前为止,温室气体减排尚未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性

进展,氨燃料、氢燃料、电池、核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

还存在技术、设施和法规等方面的障碍,尚未得到普

及商用,对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机制也未达成统

一意见,因此航运脱碳的推进相比“减硫” 更为艰

难。 另外,实现清洁空气的核心是污染物减排,能看

到短期效应,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更长远的规划,短
期难以见到成效。 不同国家在应对清洁空气和气候

变化方面的立场有差别,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

首要问题是发展经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降碳

减排进程推进的不确定性。
(四)各国对海运技术规则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航运脱碳面临的困境之一是各国降碳减排技术

发展的不平衡。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到 21 世

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深度脱碳技术和清洁能源

技术已经成为各国低碳发展的竞争新场域。 IMO 将

2022 年世界海事日的主题定为“新技术助力绿色航

运”,进一步表明了新能源、新动力和新材料等新技

术对脱碳转型的重要性。 各海运大国都力图在脱碳

技术上实现领先,掌握海运技术规则制定的国际话

语权,进而影响 IMO 全球政策的制定。 目前,欧洲

的研究正主导着世界船用发动机的发展方向,力图

采取强硬的环保单边主义,不断以单边立法和与贸

易挂钩相威胁,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挤占发展中

国家制定技术标准的话语权空间,推行其“环境霸

权”主义。 作为造船强国的日本也正努力推进智能

航运技术的发展,力图通过智能船舶技术占据新技

术的“高地”。 中国是造船大国,也是运力大国,航
运的可持续发展对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意义重大。 中

国在风能和光伏发电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为实现 2030 年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在 2060 年之

前达到碳中和状态的目标,中国未来还需在清洁燃

料技术、碳减排的效率以及绿色航运技术等方面更

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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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运“净零排放”目标对海洋法发展

提出的新要求
　 　 海运“净零排放” 目标对全球海洋和气候治理

提出了新挑战,作为海运减排最艰巨最迫切的任

务———海运温室气体减排面临着法律机制、技术水

平以及经济成本等方面的困境。 在应对海运减排新

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作为海洋宪章的 UNCLOS 逐

渐显现出不足之处,对海洋法未来发展的需求更为

迫切。 通过前文对全球海运减排体系存在的协同性

问题的检视,海洋法需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和及

平衡。
(一)对“真实联系原则”的发展要求

UNCLOS 第十二部分内含了海运污染物减排国

家义务的具体适用原则和目标。 海运减排国家义务

的法源基础来自于第 192 条规定,该条明确了各国

对海洋环境保护的—般义务。 在 UNCLOS 第 91 条

“船舶的国籍”的规定中确立了船旗国和船舶之间

“真实联系原则”,但并未对“真实联系” ( a
 

genuine
 

link)进行具体解释。 第 94 条“船旗国的义务”中规

定船旗国对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行使“行政、技术及

社会事项上的管辖和控制”,这种管辖权是全面的专

属管辖权,包括立法管辖、司法管辖以及行政管辖。
UNCLOS 确立的管辖权体系以船旗国为首要地位,
但船旗国对公海上船舶的专属管辖权并不必然引申

出船旗国对在本国登记注册的船舶负有当然的责任

或义务。[29]近 20 年来“方便旗”的发展极大影响了

国际海运格局,对 UNCLOS 确立的管辖权体系以及

IMO 国际监管框架造成极大冲击。 “方便旗” 的存

在以及引发的众多海洋污染事故表明传统管辖权体

系存在问题,为船旗国逃避管辖义务埋下了伏笔。
“方便旗” 对国际海运格局的影响是通过“资

本”的跨国界流动实现的。 “资本” 没有国界之分,
全球大型航运企业大多是跨国公司,通过资本运作

和布局,将船舶登记在方便旗国家并成立运营公司,
对船舶拥有实质控制权。 在此种意义上,方便旗船

实际上是外资船舶,船舶和资本分属不同国籍,同时

拥有发展中国家的“国籍”和发达国家的“资本”。
“资本”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成为 UNCLOS 框架

内确定船舶和船旗国“真实联系原则” 的不确定因

素。 近些年,国际社会逐渐关注到方便旗对船舶污

染预防的影响以及船舶背后的“资本” 控制因素对

UNCLOS 确立的“真实联系原则”的冲击。 仅以船舶

国籍来确定责任归属会导致发达国家的航运企业为

逃避公约义务将船况更差的船舶配置到发展中国

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环保负担,不但影响全球海运

减排的效果,长远来看也不利于航运“净零排放”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如何变革传统海洋法制度

以适应海运污染物减排和海洋环境保护的需求,对
海洋法向前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二)关于国际海事管辖权的分配

UNCLOS 确认了船旗国、沿海国和港口国三个

“国家”角色去承担相应海洋法义务,并在责任与义

务等方面进行平衡。 UNCLOS 第 94 条规定了船旗

国的专属管辖权,UNCLOS 第 211 条第 3 款是针对

港口国管辖权的规定,同时也是“港口准入权”的法

律渊源;UNCLOS 还规定了沿海国在领海和专属经

济区的防污管辖权,在第 211 条第 6 款规定了沿海

国特殊情况下的管辖权,此条也是海运硫氧化物排

放控制区存在的法律渊源。 上述对管辖权的分配依

然是以船旗国的管辖权为核心,略有顾及到沿海国

和港口国维护海洋环境安全的主张。
在航运实践中,沿海国和港口国更为关注船舶

安全航行和防污染状况。 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当今,
发达国家的航运企业可以将船况差的船舶部署在管

理成本最低的国家,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宽松政策优

惠,逃避国际监管,由此给沿海国和港口国带来了港

口和海洋污染风险。 无论是沿海国对途经管辖海域

船舶污染的预防性管辖权,还是港口国出于预防船

舶事故和日常营运造成污染而强化“港口准入权”,
都表明了沿海国和港口国对 UNCLOS 管辖权体系的

扩张需求。 随着海洋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方便旗船

舶给海运减排监管带来了困难。 为应对全球海洋污

染、气候变化等问题,现行海洋法所确立的管辖权规

则面临挑战,海运减排的国家实践对海洋法涉及的

海事管辖权分配和平衡问题提出新要求,破解海运

减排难题需要赋予沿海国更多的预防性管辖权,以
及赋予港口国更多的执行权力。

(三)关于海洋污染的定义及发展

国际公约规定的减排义务是国际社会经过充分

协商、沟通、博弈之后达成的妥协措施,是减排理念、
基本原则的集中反映,其基本意蕴内含在条文用语

和措辞中。 在 UNCLOS 规制框架内,保障船舶无害

通过的权利是公约对沿海国权力的限制,也可被视

为是沿海国管辖权的界限。 从海运污染物减排角度

分析,UNCLOS 第 19 条对无害通过权的规定存在模

糊地带。 第 19 条第 1 款采用了“不损害沿海国的和

平、良好秩序或安全”的用语,此标准无法满足海运

减排的需要。 对于大气污染物这种具有潜在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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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构成损害要达到的程度是累积性的,难以有

明确的量化标准。 第 19 条第 2 款列出了外国籍船

舶不能享受无害通过的情形,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违

反本公约规定的任何故意和严重的污染行为”。
“故意”(wilful) 的主观状态和“严重污染” ( serious

 

pollution)程度都存在不确定性。 达到“严重” 程度

需要时间积累,而航运实践远比理论分析的情况要

复杂。 国际海运航线部署在多个国家港口之间,船
舶“尾气”具体排放地点难以准确定位。 在整个航

行过程中,国际航行船舶可能途经多个国家和海域,
即便通常行驶于固定航线,也很难确定分别在不同

国家管辖海域内排放了多少废气,达到“严重”程度

时可能已经造成难以挽回的污染局面。 而上述条款

对温室气体这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空气排放物质来

说,对其排放控制的监管更难以有区域量化的标准。
上述规定就是海运减排面临的现实困难,即如何调

整法规的内涵以适应海运减排发展。
另外,UNCLOS 第 220 条“沿海国的执行”部分

对关于沿海国在决定对外国船只采取措施之前必须

具备的证据类型方面措辞含糊不清。 在第 220 条

第 5 款中出现了“造成重大污染或有造成重大污染

的威胁” ( causing
 

or
 

threatening
 

significant
 

pollution)
的用语,在第 6 款中出现了“造成重大损害或有造成

重大损害的威胁” (causing
 

major
 

damage
 

or
 

threat
 

of
 

major
 

damage)的用语,关于“重大污染”“重大损害”
的表述都是预防性规则,没有清晰明确的界定导致

沿海国有较大裁量空间去作出不同解释。 随着海洋

法的实施和发展,海运减排实践对海洋法提出了新

要求。 沿海国防污管辖权的扩张与限制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国际公约的授权。 预防性规则给予沿海国

较大的解释空间,而技术性标准则有明确的适用条

件,对沿海国管辖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在推行海

运减排过程中,要根据减排技术的发展和航运实际

情况科学评估两种规则的适用条件,推动制定更有

科学性的规则。

五、结语

推行海运减排是落实好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必然面临的挑战。 海运“净零减排”目标对大

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球气候问题的紧迫性使得国际社会必须加快推进

减污降碳进程,在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去推

进能源转型升级。 在推行海运协同减排的进程中要

吸取海运硫氧化物减排的教训,以最大程度协调海

运减排机制内在的不协调、不衔接之处,避免政策变

化对航运业带来的不确定性。 面对海运减排新形势

新要求,海洋法未来需在真实联系原则,船旗国、沿
海国和港口国的管辖权平衡以及有关海洋污染的相

关定义等方面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在这场“净零

排放”运动中,中国要警惕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政治

中的话语权优势,警惕其通过在全球海运减排法规

框架下推行“平等减排” 原则以侵占发展中国家发

展权和排放权的做法。 中国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指导下,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

改革和相关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坚持海洋可持续发

展理念,持续推进海运减污降碳,为全球海洋和气候

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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